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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易学中的“情志”论

廖海华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与汉易重视“天道”“天象”不同，王弼易学的重点在于“人事”。王弼之所以能够对《周易》卦
爻辞的“人事”做出新的诠释，得力于其对“情志”概念的灵活运用。根据其“情志”论，卦爻辞中关于人之行为活

动的诸项内容被还原到主体情志的层面，获得了内在性的理解。尤其是卦爻辞中所包含的告诫之辞被转化为关

于主体如何根据义理来改变自身情志或顺应他者情志的引导，从而具有工夫论意义。在王弼易学中，“情志”论

是贯通卦爻系统与卦爻辞的关键环节，为卦爻辞中的“人事”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纵深，具有极高的易学史价值。

关　键　词：王弼；人事；情志；工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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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弼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据相当特殊的地位，其

《周易》诠释上接汉代经学，下启魏晋玄学，是汉末

魏晋学术思想转化的关键①。李鼎祚在《周易集

解》序中将《周易》王弼注与郑玄注相比，认为“郑

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１］序８。就《周易》卦爻

辞本身来看，其内容确实主要为人在社会中之种种

活动，王弼以“人事”为其诠释重点，无疑切中肯

綮。从王弼的视角来看，《周易》诠释最根本的目

标是要理解人的行为活动。而要理解人的行为，又

必须理解这些行为的内在原因，也就是驱动这些行

为的内在之“情”与“志”。由此可知，王弼之所以

能在汉代易学之外别立一家新学，且渐渐取汉易而

代之，其“情志”论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现有

的研究中，对王弼的“情志”论关注不多，人们或曾

从玄学研究的角度注意其“圣人有情”“性其情”的

著名论断②，但对其“情志”论的整体内涵少有考

察。因此，本文尝试结合王弼的易学诠释来探求其

“情志”论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为理解其思想特色

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一、王弼易学中行动主体的设定

以及卦爻辞基本内容

　　考察王弼易学中的“情志”论，需要处理这样

一个基本问题：“情志”概念在王弼的《周易》诠释

体系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占据怎样的地位？众所

周知，《周易》古经包括卦爻辞和卦爻系统两个部

分。卦爻辞（含卦名）由文字组成，而卦爻系统的

内部则分布着各种单元结构，这些“结构”乃几何

图形与思想意义的结合体。如何在卦爻结构与卦

爻辞之间构筑起合理的、有机的联系，乃是《周易》

诠释的基本课题③。“情志”概念之所以重要，就跟

王弼对这一课题的独到处理方式有关。

我们可以从卦爻辞开始看起。对于每一条卦

辞和爻辞，王弼基本都要为之设定一个行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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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主体，王弼有时会明言之，称为“己”“我”

“君子”等。如需卦上六爻“入于穴”，王弼注云：

至于上六，处卦之终，非塞路者也。

与三为应，三来之己，乃为己援，故无畏害

之辟，而乃有入穴之固也。［２］２４７

在王弼看来，需卦上六爻之所以能够“入于穴”并

安然处之，是因为此爻与九三爻阴阳相应，九三对

于上六是援助而非危害。因此，上六并不需要避让

九三，而只需安处本位，等待九三之到来即可。在

这一解释过程中，王弼将上六称为“己”，即意味着

解释者或读者需代入此爻的视角中、从这一主体的

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当然，在更常见的情形中，

王弼对卦爻辞所隐含的主体并不明言，但其意思是

一样的。如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恒”，王弼

注云：

居需之时，最远于难，能抑其进。以

远险待时，虽不应几，可以保常也。［２］２４５

所谓“居需之时”“能抑其进”，“居”和“抑”的主语

是什么？虽然王弼并未明言，但类比需上六的例子

可以知道，此主语无疑就是指初九爻自身，是解释

者需要代入其视角、将之视为“己”来加以考虑的

那个行动主体。解释爻辞时将爻本身视为一个行

动者，且代入其视角来理解其行为，这种解释方法

可以用王弼注解乾卦《文言》时说的“以爻为人，以

位为时”［２］２１６来加以总结。不仅爻辞如此，王弼对

于卦辞的解释实际上也遵循这一路径。在王弼的

体系中，卦辞大多是围绕作为卦主的某一爻来叙述

的。正如《周易略例》所云“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

也”［２］５９１，此所“立”之“主”，在王弼解释卦辞时即

往往被设想为一种行动主体。

在王弼易学中，对各个具体的卦爻设定行动主

体之后，其卦辞或爻辞就围绕这一主体而展开，以

此主体为叙述焦点。对卦爻辞的这种理解，是王弼

易不同于汉易的一个重要创新。汉易学者不像王

弼这样有意识地、系统性地为卦爻辞设定行动主

体，因此在其解释中，卦爻辞的主语可以较为随意

地变换，在同一句卦爻辞中叙述的焦点往往不断变

化。如否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荀爽

和王弼的解释分别如下：

二与四同功，为四所包，故曰“包承”

也。小人，二也。谓一爻独居，间象相承，

得系于阳，故“吉”也。大人谓五，乾坤分

体，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

应，否义得通，故曰“否，亨”矣。［１］１０３

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顺，包

承于上。小人路通，内柔外刚；大人否之，

其道乃亨。［２］２８１

按荀爽的解释，否六二爻辞总共有三个主语。“包

承”的主语是九四，意为九四包六二，“小人吉”的

主语是六二本爻，而“大人否、亨”的主语则是九

五。爻辞的叙述焦点先从九四转到六二，后又从六

二转到九五。但若按王弼的解释，则六二爻辞的主

语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即“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的

那个行动主体。此主体根据其所处之时位，可以完

成“用其至顺，包承于上”的行为。而且，主体如果

自甘为“小人”，则根据所居之时位，“包承于上”已

经足以得小人之吉；主体如果欲成为“大人”，则需

要“否之”才能得到“其道之亨”。在王弼的解释

中，爻辞的叙述焦点始终集中在所设定的主体上，

是围绕此主体而展开的。

由上述对比可知，行动主体的设定在王弼易学

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构成其卦爻辞解释的前

提。了解这一设定之后，我们可以围绕“行动主

体”这一概念来对卦爻辞的基本内容作出归纳和

分类。

首先，卦爻辞一般会描述主体所发出的行为或

所呈现的状态。以屯卦为例。初九“盘桓”，是说

此主体处于盘桓不进的状态；六二“女子贞不字，

十年乃字”，是说此主体如女子守贞一般，坚定不

动，十年之后才有所遇合；六三“即鹿无虞”，是指

此主体（爻辞后文称为“君子”）在缺乏虞人引路的

情况下追猎禽兽；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是说

此主体寻求与对象（即应爻初九）之“婚媾”；如此

等等。整部《周易》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几

乎无不包含（或隐含）这种关于主体之行为（或状

态）的说明。

其次，卦爻辞往往会描述主体行为所引来的后

果，以及基于此后果而对主体所作之告诫。仍以屯

卦为例。六三爻辞“惟入于林中”，是说主体“即

鹿”的行为并不能得到好的结果，只能徒劳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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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爻辞作出如下告诫：“君子几，不如舍。往，

吝。”此即告诫主体不如舍弃“即鹿”之行为。如果

不愿舍弃，执意继续有所“往”，则必然导致“吝”的

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卦爻辞有时会根据应然

的义理原则来评价、衡量主体之行为，以及在此基

础上对主体做出告诫。如屯卦九五爻：“屯其膏，

小贞吉，大贞凶。”九五居于一卦之尊位，本应广施

恩泽，但其不能如此，反而“屯其膏”。因此，“小

贞”之事尚无大碍，“大贞”之事则无法顺利进行。

按王弼的解释，九五为其私心所限制，违背了“恢

弘博施，无物不与”［２］２３６这一“公”之原则。

上述三个类别，已经将《周易》卦爻辞的大部

分文字囊括在内。也就是说，在王弼易学的视域

中，围绕着某个行动主体而展开的卦爻辞，实质上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主体之行为，另一

个部分则是由此行为而引发的后果、评价、告诫等。

主体行为无疑是卦爻辞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确定

了主体与其行为之后，才能再由此讲到相关的各项

内容。

至此，我们可以触及王弼易学中一个非常要紧

的问题：主体之行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

说，对于某个具体的卦爻，其主体之所以采取如此

这般的行为，其原因究竟何在？应该如何加以理

解？这个问题就将我们引向王弼的“情志”概念。

二、“情志”概念对于卦爻辞的解释功能

通观王弼的易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要理解

主体之行为，关键是理解作为其内在驱动力的情

志。所谓“情志”，乃是笔者对王弼作品中相关内

容进行归纳之后所综合出的一个概念。在王弼的

原文中，更多的是“情”字或“志”字的单独使用。

此外，“意”“欲”“心”“愿”等若干字眼，在王弼系

统中也是与“情”“志”相类的概念。这些词汇大致

都是指称主体之心灵活动，只是它们所强调的重点

略有不同。例如，如果强调心灵活动是有其明确目

标指向的，那么一般用“志”字；如果强调心灵活动

在当下将有所选择、有所动作，那么往往会用“欲”

字；如果是泛称心灵活动的状态或强调其情绪性内

容，则喜用“情”字。其间关系可以用“浑言无别，

析言有异”①来加以概括。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

言，其“异”的方面不太重要，因此下文不再一一区

分，而统称为主体之“情志”。之所以将“情”与

“志”两字特别加以突出，主要是考虑到王弼作品

中这两个字均有着特殊的分量。在王弼《周易注》

对具体卦爻的诠释中，“志”字最为常用。在其《周

易略例》中，则“情”字又得到了较为突出的强调，

而且“情”字常与“性”字对举，在哲学理论的表达

方面较为重要。王弼对“情”与“志”的重视，显然

是以《易传》为其根据的。如《彖传》喜欢讲“天地

万物之情”，而《系辞传》说“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

物之情”，《小象传》中“志”字更是出现几十次之

多②。王弼的“情志”论正是继承《易传》传统并将

之发扬光大的结果。

那么，王弼具体是如何运用“情志”概念来对

主体之行为加以说明的？仍以屯卦为例。王弼对

屯卦二、三、四、五爻的解释都涉及“志”这个概念。

以下列举这四条爻辞王弼注的相关内容：

志在于五，不从于初。……故曰“女

子贞不字”也。……十年则反常，反常则

本志斯获矣。故曰“十年乃字”。［２］２３５

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

在初，不妨己路，可以进而无 鍃也。见

路之易，不揆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

何异无虞以从禽乎？［２］２３５

二虽比初，执贞不从，不害己志者也。

求与合好，往必见纳矣。故曰“往，吉。

无不利”。［２］２３６

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光其施者

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

之凶。［２］２３６

屯六二爻辞为何说“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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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浑言”“析言”乃是清代小学家分析同义词、近义词时常用的术语。如段玉裁分析“夜”与“夕”两字的关系时说：“夜与夕浑言不别，析言

则殊。”详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七篇上“夕”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１５页。
对“情”的重视乃是《易传》的特色。唐君毅曾说：“《易传》为书，于‘情’之重视，盖犹有甚于‘性’者。”其说颇有见地。见唐君毅：《中国哲

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３页。



 
 
 
 
 
 
 
 
 
 
 
 
 
 
 
 
 
 
 
 
 
 
 
 
 
 
 
 
 
 
 
 
 
 
 
 
 
 
 
 
 

 

是因为六二“志在于五”，即使在初九的侵扰之下，

仍“不从于初”，坚持等待，最终“本志斯获”。六三

为何出现“即鹿无虞”之妄动？六三这一主体也志

在于九五，同时观察到九五侧近的六四“志在初”，

对自己不会构成妨碍。六三“见路之易”，却忘记

揆度九五之“志”，忽视了九五与六二的相应关系，

所以导致妄动，而最终不被九五所接纳，徒劳无所

得。六四则志在于应爻初九，且准确地观察到初九

侧近之六二“不害己志”，不与己争，所以爻辞云

“往，吉。无不利”。九五则与六二阴阳相应，“固

志同好，不容他间”，所以只专注于六二，不能“恢

弘博施”，导致如爻辞所说的“屯其膏”。

由此例可知，如果没有对于主体情志的体察，

则王弼对屯卦诸爻辞的解释均无法完成。在王弼

易学的视域中，所谓“行为”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外

在的现象，而是被领会为由内在情志所驱动和主导

的现象，解释者必须以“切己体察”的方式才能达

到对此现象的理解。由于主体行为乃是卦爻辞的

核心内容，这种将行为还原为情志的理解方式无疑

会对卦爻辞解释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例如，卦爻辞

中关于行为后果的判断，往往可以转化为对主体情

志是否得以满足的判断；卦爻辞中关于行为是否合

于义理的评价，可以转化为主体情志是否合于义理

的评价。而“情志”论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则

是王弼通过对卦爻辞中告诫之辞的诠释展开了一

套以情志为中心的工夫论。

卦爻辞之所以会有对主体的告诫之辞，主要原

因无外乎两种：主体之行为在结果上不利或行为有

违背义理原则之处。告诫之辞的作用在于引导主

体改变其自身的行为，但既然行为是由情志所驱动

的，那么这种改变往往在根本上就是主体对自身情

志的改变。这样一来，《周易》的告诫之辞就有了

相当深刻的工夫论意义①。关于这一点，可用比卦

九五爻“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为例加以说明：

为比之主，而有应在二，显比者也。

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夫无私于物，

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夫三驱

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

之，爱其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

禽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

也，故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虽

不得乎大人之吉，是显比之吉也。此可以

为上之使，非为上〔之〕道（也）。［２］２６２

在王弼看来，九五爻居于比卦君主之尊位，本应该

做到“无私于物，唯贤是与”，但此爻“有应在二”，

其亲比之情主要倾注于应爻六二。这是一种显比：

“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即如田猎中的“三驱

之礼”一样，对于向自己奔来的禽兽，视之为归附

者，所以舍之不射；对于背离自己逃走的禽兽，视之

为背叛者而加以射杀。这种“爱其来而恶于去”的

好恶之情，在某种意义上无疑也是人之常情，但对

于“王”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有鉴于此，爻辞加

以“失前禽”之警戒。为了能够做到“去之与来皆

无失”，那么主体就必须进行一番化除自身私情私

意的工夫，由此才能获得“大人之吉”②。

如果说比卦九五爻的例子是重在说明如何以

“公”之原则转化私情，指点出了情志工夫的方向，

那么王弼“性其情”的论述则更进一步，涉及了情

志工夫如何持恒不变的问题。乾卦《文言》王弼

注云：

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

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

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２］２１７

关于王弼的“性其情”，孔颖达《周易正义》作了进

一步的说明，可供参考：“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

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

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３］３３将“情”定义为“性之

欲”，可与孔疏在另一处所说的“随时念虑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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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工夫论”一词有广狭两义。如王正就儒家工夫论说，“广义的工夫论就是儒家所讲的如何实现内圣外王的具体方法”，但“儒家认为外王

要从内圣推出”，因此其狭义的工夫论则“偏重于内圣”。详见王正：《先秦儒家工夫论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２
页。王弼通过诠释《周易》关于行为活动的吉凶告诫之辞，将之引向主体情志自我转化的层面，可谓兼涉“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无论

在狭义上说还是在广义上说都当得起“工夫论”一词。

王弼认为“王用三驱，失前禽”表示“爱来恶去”，不能做到“无私”，这种解释是相当独特的。后世易学中，如程颐认为“王用三驱”即“天子

不合围”之礼，表示王者仁心及于禽兽，而“失前禽”则是对于前去之禽兽往者不追，也表示“王道之大”。朱熹之说与程颐相似。分别见

程颐：《伊川易传》（收入《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４２页；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７页。



 
 
 
 
 
 
 
 
 
 
 
 
 
 
 
 
 
 
 
 
 
 
 
 
 
 
 
 
 
 
 
 
 
 
 
 
 
 
 
 
 

 

情”［３］１３相参照。“性”本身一定是“正”的，“情”

“欲”虽为“性”之所发，但却为“随时念虑”，是随

后天时境而变动不已的，因此并不能保证其“正”，

而往往流于“邪”。如果不能“以性制情”，那么也

就不可能“久行其正”。即使最初有行正之情、行

正之欲，也不能“久”，不能终始如一。

关于主体自身情志的改变与转化，可说是关于

“己之情”所应做的工夫①，但在王弼的情志工夫论

中，还有颇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即关于“物之情”

的论述。在王弼注中经常见到“物”字，此字的意

思并非如现代汉语中那样主要指无生命的物质或

物体，而是主要指处在同一卦时中的其他行动主

体。从上述屯卦诸爻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主体行

为在后果上的不吉、不顺，往往是因为未能调顺主

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他人之合作；而他

人之所以不合作，归根结底又出自他人自身的情

志。如屯卦六三与六四两爻之所以在结果上一吉

一凶，就是因为六三对于应爻九五未能“揆其志”，

而六四对应爻初九则做到了“见其情”。《周易略

例》将这种情况归纳为 “见情者获，直往则

违”［２］５９７。由此，王弼极为重视主体对他人之情志

（所谓“物之情”）所应有的察识与顺应之工夫。关

于这一点，可以如下两条注文为例：

夫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

也。［２］２２８

若能不距而纳，顺物之情，以通庶志，

则得吉而无咎矣。［２］４５１

《周易略例》所说的“见情”，重在对于他人情志的

察识与明见。在察识的基础上，则需要如升六四注

所说，“顺”其情，“通”其志。而坤六五注所说的

“极物之情”，应该是指对于“物之情”的顺通工夫

达到极致。按此注所说，则若“体”是刚健，那么或

许有一种强健之力，可以对“物”产生吸引的作用。

坤六五爻作为阴柔之爻，则“体无刚健”，但是仍然

能够“极物之情”。这主要是因为其能够“通理”。

物之情随时而变动，是一种变动不已的现象，然而

现象背后有“理”，只要能够通达于此“理”，那么就

有助于主体对于“物之情”的认识和顺应。

综上所述，卦爻辞中所包含的行为、结果、评

价、告诫等项内容，均与主体之情志密切相连，无不

可通过与“情志”概念的结合而获得更为深入的理

解与阐释。由此，又触及了一个新的问题：主体的

情志从何而来？正如上引孔疏“随时念虑谓之情”

这一定义所暗示的那样，主体情志之产生或变化无

疑与其所处的“时”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主体

所处之“位”、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等也都是能

对其情志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在易学语境中，这

些因素都蕴含在卦爻系统的内在结构中，由此，我

们需要转向本文的最后一项考察内容：王弼易学中

卦爻结构与主体情志之间的关系。

三、“情志”概念与卦爻结构之关系

综合王弼的易学作品可以看出，卦爻结构主要

蕴含三种意义：主体所处的时与位、主体自身所固

有的某些性质以及主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事实

上，时位、主体性质、自他关系也正是讨论主体情志

之产生与定型时无法忽视的三项重要因素。以下

拟分别探讨这三项因素与情志概念之间的关系。

正如王弼《周易略例》所说，“卦以存时，爻以

适变”［２］５９８，“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

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２］６１３。“时”

以及“位”乃是卦爻结构的主要意涵所在，同时也

是主体身处其中的某种根本性、本质性的境遇，因

此，时位对于主体之情志有着极为重要的规定作

用。关于这一点，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有一个很

著名的比喻：“投戈散地，则六亲不能相保；同舟而

济，则吴越何患乎异心。”［２］５９７“六亲”以相保相亲

为其常态，然而，若处在“投戈散地”之“时”，则六

亲之间也难免产生“不能相保”之感。同样，吴越

两国本为互相厮杀的世仇，但若在“同舟而济”之

“时”，则两国之人也将同心同德。主体总是被置

入某种具体的时位中，面对这种时位、境遇而心灵

有所活动、有所念虑，此即“情志”。时位周流运

转，变动无穷，而主体之情志也随之变动无穷。需

要注意的是，虽然时位相对于情志乃是一种先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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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弼关于“己之情”所说的工夫论，对后来宋代理学工夫论有相当的影响。冯友兰先生指出，“后来宋儒对付情感之方法”与王弼是相同

的。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０７页。



 
 
 
 
 
 
 
 
 
 
 
 
 
 
 
 
 
 
 
 
 
 
 
 
 
 
 
 
 
 
 
 
 
 
 
 
 
 
 
 
 

 

的背景，对情志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并不是说时位

就完全决定了情志。情志始终保有自由变动的空

间，所以主体才有可能在告诫之辞的引导下改变其

情志。如果情志是被时位所完全决定而固定不变

的，那么卦爻辞的告诫将变得毫无意义。

关于主体固有性质与其情志之间的关系，《周

易略例》中有一段较为集中的讨论：

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

也？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

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形躁好

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巧历

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要；法制

所不能齐，度量所不能均也。［２］５９７

从王弼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抽取出两组概念来：一

组是“体”“形”“质”这类用以表示主体固有性质

的概念，另一组则是“好”“爱”“情”“愿”这类用以

表示主体情志的概念。从《周易注》的具体用例可

以看到，“体、形、质”这类性质是可以从卦爻结构

中直接读取出来的。例如，对于刚爻，王弼常称其

“体刚”“体夫刚健”“刚质”“阳之质”，对于柔爻，

则常称其“体柔”“体夫柔顺”“阴质”。又如，蛊卦

初六，因处于下卦巽体中，王弼称之为“柔巽之

质”［２］３０８；未济卦九二，乃是处在下卦之中的刚爻，

王弼称之为“体刚中之质”［２］５３２。可见，卦爻的

“体、形、质”如何直接对应于其爻性、爻位等，乃是

外显性的、稳固的特征。王弼这段论述的重点在于

指出，“体、形、质”这类固有体质不能完全决定主

体之情志，情志的方向往往与固有体质相反。然

而，这并不代表固有体质对于情志没有影响。我们

不可忘记，正是因为在大量情况下主体情志的方向

受到其固有体质的影响，所以王弼才需要做这种辨

析，以便读者能将两者区分开来。总的而言，主体

之“体、形、质”仍应算是情志形成的一类重要影响

因素，是情志产生的前提与背景之一，只是其对情

志的影响显得不是那么确定。同时，与固有体质所

具有的外显性、稳固性相比，主体之情志是内隐的，

而且随着时境的变化而变动不已，因此，两者之间

就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周易略例》所说“形躁

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应该放在

这个语境中来理解①。

以上所述时位与主体固有体质这两项因素，可

以说都是在主体之情志产生之前就已经先行存在

的，相对于情志乃是一种“先天性”因素。相较而

言，自他关系与情志之间则更接近一种相互摄入的

状态。一方面，主体情志之产生在许多情况下无疑

受到自他关系的影响。仍以上文屡屡提及的屯卦

为例。屯六二“志在于五”，此“志”就来源于六二

与九五之间的阴阳相应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又不

得不考虑主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形成中往往已

经有双方情志在起作用。这是因为自他关系中本

就包含客观与主观两种不同的要素。如屯卦六二

与初九之间的关系，王弼称之为“相近而不相

得”［２］２３５。此两爻是一种“相比相邻”的“近”之关

系，这种空间上的“近”乃是一种客观状态，然而两

者之间的“不相得”则是由六二与初九相互之间的

某种情志作用所造成的。初九作为屯卦下卦的唯

一阳爻，欲吸引其旁之六二，而六二却“志在于

五”，并不愿意接纳初九之追求。正是两者各自所

怀有的情志，导致了彼此“相近而不相得”的关系。

由自他关系与主体情志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可以

看出，在上述卦爻结构的三项意义之中，第一项

“时位”与第三项“自他关系”虽然都可说是主体所

面临的一种外在情境，但两者是有所区别的。时位

乃是一种先在的东西，是主体被置入其中的先天性

境遇。如屯卦九五爻，此爻处在屯难之时，居于尊

位，这种时与位都是先在的，是屯九五这一主体所

必然面对的境遇，其存在不需依赖于主体的心志和

行为。相反，主体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需要通

过人的心志活动才能得以最终确定和呈现。

四、结语

综合本文所论，在王弼易学中，情志的位置实

际上介于卦爻结构与卦爻辞之间，是两者之间一个

必不可少的“连接点”。一方面，情志与卦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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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值得注意的是，“体、形、质”一类概念也是汉末魏晋时期的形名之学所重视的概念。如刘邵《人物志》第一篇《九征》云：“凡有血气者，莫

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又云：“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详见刘邵：《人物志》，北

京：中国书店，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４、１８页。



 
 
 
 
 
 
 
 
 
 
 
 
 
 
 
 
 
 
 
 
 
 
 
 
 
 
 
 
 
 
 
 
 
 
 
 
 
 
 
 
 

 

有深入的联系，其根据深植于卦爻结构中；另一方

面，情志虽一般未被记录在卦爻辞中，但对卦爻辞

中各项内容均有极好的解释功能。情志论之所以

在王弼易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主要就是因为它具

有这样一种“连接点”的功能。王弼《周易注》对具

体卦爻的诠释，一般总是从卦爻结构讲起，然后导

向对于主体情志的理解，通过此情志来说明主体之

行为，再由行为讲到其后果、评价以及相应的告诫

之辞。若将之简化，则是一种卦爻结构—情志—卦

爻辞的连锁关系。通过这一解释，王弼出色地完成

了将卦爻结构与卦爻辞贯通一体的易学基本课题。

对“情志”概念的运用，也使得其易学诠释与之前

的汉易相比面貌大为不同。在汉易中，卦爻辞中的

“行为”或“变化”一般会被直接还原为卦变、爻变、

升降一类的卦爻象变化，因此，汉易虽然善于论述

卦爻象变化所象征的天道之周流运转，但其对卦爻

辞中“人事”方面的理解确实容易流于表面和机

械。王弼对行动主体之设定以及对主体情志之深

入体会，使得卦爻辞中关于“人事”的简单记载拥

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纵深，将《周易》经传构筑为

一个事、情、理交融互发的立体性意义世界。其情

志论的易学史价值可谓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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